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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中正區114年1月份區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年1月16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10樓會議室 

三、主席：許純綺區長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甘若文  

五、主席致詞：略 

六、工作報告：如開會資料。 

補充報告：   

(一) 中正區第一分局： 

1. 本分局1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全般通事故發生5038件，較去年同

期5240件減少202件(-3.85%)，其中 A2發生1177件、受傷1566人，

較同期1319件，受傷1774人，減少142件(-10.77%)、受傷減少208

人(-11.72%)，A3發生3860件，較去年同期3921件，減少61件(-

1.56%)。 

2. 持續要求各派出所、警備隊及交通分隊針對易肇事路段(口)及時

段加強規劃勤務，並開啟警示燈增加見警率，以提醒駕駛人減速

慢行注意車前狀況。另請交通分隊針對易肇事路段編排「移動式

測速照相執法專案」，以加強速度管理有效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主席指示：請各單位協助宣導交通安全重要性。 

(二) 中正區第二分局： 

1. 本分局1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全般交通事故發生3,744件，較去

年同期3,855件減少111件(-2.8%)；其中 A2發生1,018件、受傷

1,294人，較去年同期972件、受傷1269人，增加46件(+4.7%)、受

傷增加25人(+1.9%)；A3發生2,721件，較去年同期2,878件，減少

157件(-5.4%)。 

2. 持續要求各派出所、警備隊及交通分隊針對易肇事路段(口)及時

段加強規劃勤務，並開啟警示燈增加見警率，以提醒駕駛人減速

慢行注意車前狀況。另請交通分隊針對易肇事路段編排「移動式

測速照相執法專案」，以加強速度管理有效防制交通事故發生。 

         主席指示：請各單位協助宣導交通安全重要性。 
(三) 中正社福中心： 

1. 北車避寒所低温12度以下會開設，若有確定開設當天或前一天，

在提供餐食服務時會宣導，另目前已提供街友禦寒物資，也在北

車有儲備。 

2. 1月9日辦理台北車站聯合夜訪，1月24日至26日辦理114年台北車

站街友春節專案，由社會局邀集鐵路管理局、鐵路警察局、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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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衛生局、勞動局及公園處派員共同出席聯合稽查。 

3. 1月份維持每周1次台北車站街友堆積物清運，並安排街友清洗特

定點地板以維護環境清潔。 

主席指示：春節期間社福中心及分局同仁辛苦了。 

(四) 少輔組： 

請各單位協助宣導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需投保強制險、需懸掛牌照、

需年滿14歲，不得擅自改裝、時速上限25公里等相關規定，違規者

將處最高5,400元罰鍰。 

主席指示：請各單位協助宣導。 

(五) 人文課： 

宣傳2025台北燈節訊息，今年燈會燈區範圍：從西本願寺經捷運西

門站、中華路一段兩側至忠孝西路及北門捷運1號出口，燈會從114

年2月2日起至2月16日止，為期共15天。(另外燈會城市光廊於  

1月24日(五)提前點亮），同時今年主燈區在我們中正區中山堂前廣

場，邀請大家踴躍前往、共襄盛舉！  

主席指示：請各單位協助宣傳。   

(六) 會計室：  

1.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辦理「114年1月人力資源調查」作業。 

(1) 調查時間：114年1月19日至25日(網路填報期間：114年1月

15日至18日)。 

(2) 調查對象：本調查以普通住戶與共同事業戶，其戶內年滿15

歲自由從事經濟活動之本國籍民間人口為對象，但不包括武

裝勞動力及監管人口。 

(3) 調查目的：主要為明瞭臺灣地區15歲以上人口的品質與數量、

經濟活動人口、就業、失業、行業、職業及非勞動力等狀況，

以供研訂經濟社會發展計畫，釐訂人力政策的重要參據。 

(4) 調查方式：本調查兼採「派員面訪」與「電話訪問」及「網

路填報」等三種調查方法。 

本調查係由行政院主計總處統籌規劃及抽樣，再委由各市縣市政

府按月依該總處提供之抽樣名冊辦理所轄區域之實地訪查作業，

調查所獲之個別資料絕對保密，除供整體統計分析之用外，不作

其他用途，請惠予配合訪查，據實回答。如有任何疑問請逕向本

處經濟統計科洽詢，洽詢電話02-27208889或1999轉分機7648至 
7649或2054至2056。 

         主席指示：請各單位協助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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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提案：無。 

八、臨時動議：無。 

九、上級指導： 

        （一） 近期有詐騙集團針對長者，誘導其至戶政事務所申辦自然人憑證

（實體卡或行動憑證），並騙取其憑證及密碼，瞬間進行財產移轉

或抵押借貸，造成民眾財產之重大損失。由於自然人憑證視同網路

身分證，具有法律效力，一旦遭不法之徒利用，可能導致民眾個資

外洩、財產損失及法律責任，請協助宣導並提醒民眾，無論係自然

人憑證實體卡或行動自然人憑證，均勿交付他人使用，避免影響自

身權益。 

    （二）請里幹事加強里內事務敏感度，注意里內各種狀況，如遇有民眾或 

                    里長反映意外、公安或其他非預期事務，可能導致民眾恐慌或引起 

                    抱怨時，請具體敘述狀況樣態及彙整相關意見，按通報程序反映。 

十、主席結論： 

        （一）春節期間為民服務不打烊，請各單位密切注意相關資訊並保持聯繫，

維持隨時可運作的狀態。 

        （二）本所市長與里長有約座談會預計在4月份舉行，日期確定後會再通

知相關單位預作準備。 

        （三）今年度公所將搬回新南門大樓辦公，進駐日期確定後，會再另行通

知各單位。 

        （四）114年起鄰里公園移回區公所管理，如有業務需聯繫，請洽本所經

建課。 

        （五）謝謝各區級單位對區政業務的付出，農曆新年即將到來，預先祝福

大家新春如意，未來推動各項業務更加順利。 

                     

十一、散會：上午9時50分。 

 


